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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治天下者以史为鉴，治郡国者以志为鉴”，地方志作为“辅治之书”，历朝均有编纂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地方志的收集、整理、编纂和利用工作，尤

其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

全国掀起了修志高潮。鹿邑县土地管理局高瞻远瞩，抓住机遇，参古写今，编写了鹿邑县

第一部土地志。《鹿邑县土地志》的编纂出版，为各级领导提供了翔实的土地史实资料和

真实现状，有利于土地整理、开发、利用和管理。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．，是社会主义精神

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，是继承历史，反映现实，服务经济，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。作为可供

“资治、存史、教化”的地方文献，将为鹿邑县的土地事业留下宝贵财富。

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，无

不与土地相关。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，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。土地改革

前。农村各阶层所占有的土地极不平衡，占全县6．1％的地主人口，霸占着42％的耕地，人

均占地13．2亩；占人口64．2％的贫苦农民仅占14．6％的耕地，人均占地只有0．44亩。这种

土地制度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，致使作为生产第一要素的土地起不到应有的效

用，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。历代统治者为强化土地管理而制

定的许多制度和办法，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但由于阶级利益的

局限性，所有的统治者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

的统治，孙中山试图解决封建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性，曾提出“平均地权”和主张“耕者有其

田”，但由于孙中山逝世过早，其理想和主张未能付诸实施。民国南京政府建立后，曾多次

颁布有关土地法规，其实质仍是保护资产阶级和封建土地制度。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

导下，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，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帝、官、封三座大山，

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鹿邑县经过土地改革，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，实现了由农民土

地所有制进而转为集体土地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，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。进入

八十年代，随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入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与完善，充分调动了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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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的生产积极性，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。在新的历史时期，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，土

地潜力和效应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开发利用，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

用。

在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，由于人们对土地国情特殊重要意义缺乏认

识，加之长期土地管理机构不健全，土地使用制度不完善等原因，鹿邑县建设用地存在相

当的盲目性，过多、过快占用耕地，浪费、破坏土地资源的情况时有发生。中共十一届三中

全会后，国家把“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，切实保护耕地”作为长期坚持的一项基

本国策：1986年6月25日第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，颁布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。1987年9月18 Et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

了《河南省<土地管理法>实施办法》。把加强土地管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，使土地管理有

法可依。1987年6月28日，鹿邑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土地管理局，相继成立了乡(镇)土地

管理所，各村民委员会都配备了兼职土地管理员，实现了城乡土地统一管理，为强化土地

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整顿用地秩序，土地整理开发复垦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方面

均有突破性进展。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和不断探索，在维护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，调整

土地关系以及合理利用土地等方面，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使土地管理工作纳入依法、统一、

全面、科学管理的轨道。但是，面对后备土地资源不足，人均耕地仅753．34平方米，人口逐

年增长，各项建设用地迅速发展的严峻形势，必须从坚持基本国策出发，把保护土地资源

与经济建设用地解决好。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。我们这一代既是当

代土地管理事业的开拓者，也是历代土地管理的总结者。我们坚信，前人在鹿邑这块土地

上已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，我们一定能够更好地利用这片土地，开创更加

光辉的明天。

《鹿邑县土地志》的编纂是在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和省、地土地管理局的指导下，由鹿

邑县土地管理局具体实施。它真实、准确、全面、系统、科学地记述了鹿邑县土地管理的历

史和现状，揭示了人类繁衍发展、耕地大量减少的趋势。昭示人们树立珍惜土地、节约耕

地的危机意识，从历史和发展的不同侧面鞭鞑破坏、浪费土地资源的可耻与可悲，弘扬珍

惜和节约土地的伟大与光荣。它的成书，除编采人员辛勤努力外，还得到周口地区土地管

理局及县地方史志办、财政局、城建局、水利局、统计局、档案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无私

援助，一批老顾问及众多知情人士给予具体指导帮助或提供资料⋯⋯。经过筛选、整理，

撰写成约40万字的志稿。后经评审修改，精益求精，数易其稿，终于完成了一部14章56

节的志书，为人民立下了名垂青史的功劳。值此成书之际，谨对为《鹿邑县土地志》编纂工

作做过贡献的所有同志及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!

我相信，《鹿邑县土地志》出版后，在加深全县土地制度改革，盘活存量土地，打破“耕

地减少不可逆转”论，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战略目标中，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，全县

干群一定会受到鼓励和鞭策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，以推动土地管理事业不断发展。但由于

近代土地管理历经变故，史料散失几尽，鹿邑县土地管理局成立时间较短，土地管理资料

积累有限，加之我们学业浅薄，水平不高，书中难免有诸多缺陷，衷心希望各位读者给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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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教，以便来13继修补正。

霍嚣蠢慧蓑嚣蓑⋯鹿邑县土地志编纂领导组组长～。
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



凡 例
●

一、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为指导，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

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以继承历史、反映现实、服务四化、有益后世为宗

旨，力求做到思想性、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。

二、本志记述鹿邑县土地整理、开发、复垦、利用与管理的历史与现状，广征博采，贯

通古今，详今略古，着力于今，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特别是县土地管理局建

立后的情况，上限溯至有史可稽，下限断至1997年底，1998年的重大工作，用大事记补记

的办法列人附录。

三、表述形式利用语体文记述体，文中采用述、记、志、录、图、表等体裁，横分纵述，

横不断要项，纵不断主线，以事分类横排，按时间顺序记叙。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

末体相结合。

四、篇目编排采用章、节、目、子目结构，序码统一使用汉字数字排列，子目以下采

用阿拉伯数字作序码处理，章节标题，以事命题，不加标点。

五、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，书面语，据事直书，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外，均使用规范化

汉字。

六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旧版及新编《鹿邑县志》、统计部门年鉴、档案资料、有关史

书、专著或有关部门的专业志等，成书时均未注明出处。

。， 七、志书中数字的书写，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1987年2月1日联

合发出的《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》为准。各种统计数字及表格内数字一律用

阿拉伯数字。志书中序数，如第一名、第二期等用汉字表述，但与其它数字联用时，则用阿

拉伯数字，如1996年第4期。

八、计量单位。新中国成立前按照历史计量单位不作换算，新中国成立后按《国务院

关于我国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》执行。引用文件面积单位照录。

九、称谓用第三人称书写。各种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，重复出现时使用通用的简



2凡 饲

称。文件、会议、组织机构名称用全称，人物直书其名，不加“先生”、“同志”之类的称呼。地

理名称依照历史习惯称号，在括号内加注今名。

十、时间表述：历史纪年采用传统纪年与公元纪年两种方法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

前的纪年，先书写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的方法。民国之前纪年用汉字书写，民国纪年用

阿拉伯数字书写。如清道光五年(1825年)、民国30年(1941年)。著名事件日期的写法．

不加引号，中间也不用圆点，如六二五宣传日。

十一、图表设置：志首设鹿邑县政区图、鹿邑县土地利用现状图、鹿邑县城区图，其他

图随文刊用；表格按章编号，标题一般具有单位、时间、事项三个要素，说明排于表体之

下，转页续表，标有横目和续码，随文分散设置，图、表、照片穿插其中。

十二、对某些有存史备查价值的文献、资料，而正文不宜收入者，置于附录部分，以备

查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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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邑县位于河南省东部，地处黄淮平原，属周口行政公署。东邻安徽省毫州市，西连

太康、淮阳两县，南界郸城县，北与商邱、柘城两县接壤。东西长54．3公里，南北宽41．8公

里，总面积1248．41平方公里。1997年，全县辖13个乡。，9个镇，5个农场，552个村民委员

会和3个城镇居民委员会，4262个村民小组，总人口1，095，795人，其中非农业人口

87，781人，农业人口1，008，014人，统计耕地82，701公顷，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耕地

90，496．4公顷。

鹿邑古为炎黄建业基地，道教始祖李耳的故乡。从境内栾台、隐山等古遗址发现，远

在6000多年以前已有人类在此采集、渔猎和进行原始农业生产活动，繁衍生息。两千多

年前已设县治所。据记载，殷商时设治“厉”，毗邻国都商、毫，为畿辅之地。春秋时分治，东

设相、苦，西设鸣鹿，北设訾母。秦置苦县，新莽时期改苦为赖陵，光武中兴后，复名为苦，

并于县西20公里处置武平。东晋咸康三年(337年)，改苦为父阳，南北朝时改父阳为谷

阳。隋开皇十六年(596年)更武平为鹿邑。大业十三年(617年)改鹿邑为涡州。唐武德三

年(620年)复名鹿邑。乾封元年(666年)改谷阳为真源，后改为仙源、卫真等。元至元二年

(1265年)，卫真、鹿邑二县合并单名“鹿邑”，治所设今县城至今。明洪武元年属开封府，后

属归德府至清末。民国元年(1912年)属归德府，改为豫东道，民国3年改为开封道。民国

16年废道制改为省直辖，划归第七行政督察区，民国30年归第二行政督察区。民国35～

38年，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鹿邑县境内创建5个边区县。1947年1月鹿邑县人民政府成立，

1948年n月县人民政府从吴台庙迁入县城，归属淮阳专区。1951年析西南87个乡归郸

城县。1954年析安平、李原和玄武、杨湖口所属部分村庄归柘城县。1953年属商邱专区，

1958年属开封专区，1961年复属商邱专区，1965年周口专区成立，属周口地区至今。

鹿邑属黄河冲积平原，地势平坦而低缓倾斜，西北略高，海拔46．55，东南偏低，海拔

37．4米，相对高差9．1米，平均坡降1／5000左右，低洼易涝面积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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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．1％。境内河流众多，涡河、惠济河、清水河、黑河、大沙河(古宋河)等13条大中型河道

流经境域。311国道横贯东西，商(邱)沈(邱)公路纵穿南北，是通向沿海和中南地区的窗

口。全县属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气候。冬季少雨多风，夏季炎热多雨，四季分明，光照充足，

季风转换明显，无霜期长。地下水属强富水区。地表水有较大开发潜力。土壤为潮土和砂

姜黑土类。农作物以小麦、玉米、棉花、烟叶、芝麻为主，耕种为二熟制。生物资源比较丰

富，已查明植物250多种，动物100余种。勤劳智慧的鹿邑人，不但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

了自己的精神文明，也创造了自己的物质文明。鹿邑县已成为河南省小麦、棉花、烟叶、泡

桐生产基地和全国优质小麦商品粮基地、黄牛生产基地县和科技示范县、全国平原绿化

先进县。1992年鹿邑县跨人全省粮食生产20强县和全国粮棉生产百强县行列。1995年

荣获全省高标准造林绿化十佳县光荣称号。国家一级企业河南省宋河酒厂生产的“宋河

粮液”、城郊乡草编、玄武镇皮革及制品、张店乡尾毛远销海外。优越的环境条件和丰富的

自然资源，为鹿邑县经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

鹿邑县自建置以来，土地所有制演变，经历了封建社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两

个历史时期。

奴隶社会(前21～前11世纪)，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形成、发展和鼎盛时期。周平王于

公元前771年东迁洛邑。从此，我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，也是我国奴隶社会El趋瓦

解和封建社会逐渐形成的时期。土地制实行“井田制”。战国时期，“废井田、开阡陌，任其

所耕，不计多少”，土地买卖已经发生，土地私有制度逐渐取代了国有制而占据优势地位。

两汉推行的“名田”、“限田”、“王田”、“国有土地制”占主要方面。至唐朝实行“均田制”，唐

朝后期，大量土地兼并，“均田制”遭到破坏，私有土地成为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。到了

两宋时期，确立了土地私有制的主导地位，即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和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，

成为明清两代的基本土地制。当时，鹿邑大部分土地被地主阶级占有。他们依靠政治特

权，把土地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，广大农民世代深受战争的蹂躏和掠夺，地租高利

贷的残酷剥削，整年辛劳难得温饱，一遇灾年，少地者被迫卖地，使土地更加集中，无地者

流离失所，四处乞讨，千百年来饿死在外者不计其数。民国时期的土地制度比较复杂。

1912．年中华民国成立后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，在国民党统治30余年未能实现，仍沿

袭清末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土地所有制，为维护地主阶级对土地私人占有、使用和买卖、典

当服务。民国37年(1948年)，鹿邑县地主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6．1 oA，拥有全县总耕地的

42％，人均占耕地13．2亩；富农人口占5．6oA，占耕地的15．9％，人均耕地5．5亩；中农人口

占23．3％，占耕地的25．4％，人均耕地3．1亩#贫下中农人口占64．2％，仅占耕地14．6％，

人均耕地只有0．44亩。当时，贫苦农民为生活所逼，不得不靠租地来维持生活。佃户向地

主纳租形式以“分租”、“定租”为主，分租按当年收获量，主佃停半分，也有佃三主七，或佃

四主六，也有佃户只出劳力，分粮8：2，地主得大头。定租不管年景丰歉，佃户皆按议定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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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向地主纳租，此外，每逢年节给地主送礼并出差役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鹿邑县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、农业合作化、人民公

社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四次演变。1950年，鹿邑县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，共没收地主土地和

征收富农多余土地24，720公顷，按“中间(中农)不动，两头(地主与贫雇农)推平”进行分

配。1953年2月上旬，鹿邑县人民政府对土地所有者颁发了《土地房产所有证》。至此，几

千年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宣告结束，实现了“耕者有其田”的农民土地所有制，人均耕地

2040．01平方米。1953年春，中共鹿邑县委、鹿邑县人民政府在总结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基

础上，引导农民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(以下简称初级社)，至1955年底，全县基本实

现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化。初级社实行“土地人股，劳地分配”的管理体制，土地所有权仍

归农民私有，使用权属集体。1956年春，全县农村初级社全部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

(以下简称高级社)，实行土地人社，统一经营，取消土地报酬，实行按劳分配。至此，土地

由农民个人所有变为集体所有。1958年8月17日，根据中共中央《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

社问题的决议》，全县将630多个高级社合并为10个人民公社，实行“政社合一”。10月27

日又将全县10个人民公社合为鹿邑县人民公社，县委会改名为“公社党委会”，将原来的

人民公社改为10个管理区。年底又复建为10个人民公社。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公社所有

的“一大二公”管理体制。1962年，中共中央颁布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(修正草案)》，强

调实行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的原则，将土地、劳力、牲畜、农具固定到生产队，土地界限

重新划定。后纠正了“左”的错误，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。1978年12月，中共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80年代初，全县农村逐步实现并完善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在土

地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，将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和耕种。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实行

分离，是集体土地使用制度的重大变革。打破了集中管理，集体分配，专事农业的禁锢，冲

出了封闭式的自然经济，向商品经济转化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，促进了

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繁荣，为鹿邑县各项事业带来蓬勃生机。进入90年代，根据《土地管理

法》“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”及国务院对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的规

定，鹿邑县全面开展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，同时对乡镇企业建设用地有偿使用

进行试点，继而实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、转让，使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得以健康发

展。

管好用好土地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。鹿邑县在土地保护、利用和开发方面取

得了很大成绩，但也有教训。50年代初，农民分得土地，视田如宝，爱田如命，精耕细作，舍

得对土地投入，采取从防洪排涝着手，整治旧河道，打井抗旱，进行以除涝为主要内容的

土地整治与开发，对保护土地起到一定作用。1958"-"1963年，推广坑塘化，大搞河网化，以

蓄为主，提出“一次降雨200毫米不出境”，处处筑台田，抬高路基，修筑边界围，修平原机

井水库，拦河打坝等。堵了扒、扒了堵，挖了平、平了挖。这些工程，不但耗资大，投工多、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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